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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1-0118 

一、 扣繳義務人應注意所得人之身分屬性，依法辦理扣繳，以免受罰。 

二、 扣繳憑單內容申報錯了，該怎麼辦？ 

三、 買賣供非保稅貨物使用之貨物或勞務，誤簽署適用零稅率證明，請於 101年 4月

30日前自動補報補繳稅款。 

四、 南區國稅局將針對未辦登記菸酒、完稅數量異常及低價販售等進行專案查緝。 

五、 財政部配合 HS 2012年版稅則更新 ECFA早收清單貨物稅號對照表。 

六、 版權融資有譜 文創業喝采。 

七、 勤業眾信專欄／企業合併 留意 IFRS 3規定。 

八、 SOGO官司 太設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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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扣繳義務人應注意所得人之身分屬性，依法辦理扣繳，以免受罰。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表示，轄內甲君為 A商行之獨資資本主，95年度自 A商

行取得盈餘淨額 80 萬元，甲君 95 年度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但其身為該商

行之負責人即扣繳義務人，卻未依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按 30﹪扣繳率

扣取稅款 24萬元，經該局查獲，乃按應扣未扣稅額處 1倍罰鍰 24萬元。  

  甲君主張其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並在國內有居所，且未接獲戶政機關通知已變

更為非居住者或遭除戶；另其經濟重心均在中華民國境內，A商行事務均須由其透過電

話或電腦決定、處理，故其仍為境內居住者，無需扣繳。案經復查、訴願均遭駁回，

甲君仍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甲君敗訴。  

  國稅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所謂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係

指在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者，或在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留合

計滿 183天等二種情形。甲君 95年度雖於國內設有戶籍，惟並無入境紀錄，即居留為

0天，與「居住事實」之客觀要件不符，難認該戶籍地為其住所，核非屬境內居住者，

雖主張其經濟重心均在中華民國境內，惟甲君 95 年度居留在境內之天數為 0，即無再

探討其經濟重心有否在境內之必要，行政法院亦持相同見解。  

  該局呼籲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所得辦理扣繳時，應就納稅義務人究否為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者查對，切莫僅以是否設有戶籍為判定之唯一準則，尚應輔以有無居住之事

實，始為周延妥適。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歐科長 06-2228097  

  彙總編號：10101-1804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法務二科 

更新日期： 20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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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扣繳憑單內容申報錯了，該怎麼辦？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表示：100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期限，因適逢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暨例假日，順延至 101 年 2 月 6 日截止，各申報單位請務必把握時

效，早申報早安心，可避免逾期受罰。另為利網路申報憑單作業，春節假期仍援例照

常全天候開放，申報人可多加利用。 

該局說明，如憑單申報後始發現內容有錯誤時，除填寫申請書向所轄國稅局分局、稽

徵所申請更正外，並應依錯誤情況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一、採人工方式申報者： 

（一）所得人國民身分證資料填寫錯誤，應檢附 

    1.所得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2.原申報扣繳憑單第 3聯（存根聯）。 

    3.更正後扣繳憑單第 1聯（報核聯）。 

（二）給付金額、扣繳稅額填寫錯誤，應檢附 

    1.帳簿及正確金額之證明資料，如薪資印領清冊或收據、租賃契約書等。 

    2.原申報扣繳憑單第 3聯（存根聯）。 

    3.更正後扣繳憑單第 1聯（報核聯）。 

    4.原申報「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第 2聯。 

    5.更正後「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全份。 

    6.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更正、註銷明細表。 

    7.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更正、註銷明細表。 

 

二、採媒體申報者： 

（一）在申報期限屆滿前申請更正者，應彙送全部資料，國稅局可直接受理抽換原申 

報的媒體資料。 

（二）在申報期限屆滿後始發現錯誤申請更正者，可循上述人工申報之方式辦理。 

 

三、採網路申報者： 

（一）在申報期限屆滿前發現錯誤，得透過網路一天最多 5次（含申報次數）更正申 

報資料。 

（二）在申報期限屆滿後始發現錯誤申請更正者，可檢具網路申報回執聯及相關證明 

資料，循以下 2種方式之 1辦理更正： 

1.剔除所有網路申報資料錯誤部分，並將錯誤部分依人工申報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2.剔除所有網路申報資料，並依人工或媒體申報程序辦理後續事宜。惟如採媒體  

方式辦理更正者，須彙送全部申報資料，不可僅送錯誤部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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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籲請各申報單位多利用網際網路辦理 100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申報，不但省時、便利，不受假日不收件影響，申報截止日前如發現錯誤，可隨

時重新上傳辦理更正，減少稽徵機關及申報單位許多不必要的困擾。【＃041】 

新聞稿提供單位：前鎮稽徵所 職稱：股長 姓名：李敏珍  

聯絡電話：（07）7151511分機 611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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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買賣供非保稅貨物使用之貨物或勞務，誤簽署適用零稅率證明，請於 101年
4月 30日前自動補報補繳稅款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表示：賣給保稅區營業人供非保稅貨物使用之貨物或勞務，

依修正後營業稅法及同法施行細則規定，已不適用營業稅零稅率，惟屢經發現有保稅

區營業人，因不諳稅法而誤簽署零稅率統一發票扣抵聯交供應商以零稅率申報銷售額

情形，為落實愛心辦稅，疏減訟源，財政部已核定輔導計畫，有錯誤者賣方於 101年 4

月 30日前自動申請更正並補報補繳應納營業稅款，僅加計利息免處罰。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進一步說明，營業稅法第 7 條第 4 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7 條之 1

經修正並分別自 100年 4月 1日及 6月 22日施行，修正後規定營業人銷售給保稅區營

業人必須供保稅貨物使用之貨物或勞務才可適用零稅率，惟買方應於發票扣抵聯空白

處或背面簽署「本發票所列貨物或勞務確係本事業（工廠、倉庫）購買符合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7條第 4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7條之 1第 2項規定供營運之貨物

或勞務無訛」，修法後部分保稅區營業人誤以為購買不是供保稅貨物使用之貨物或勞務

也可適用零稅率，而於發票上錯誤簽署，致賣方營業人短漏報繳營業稅。 

財政部為落實愛心辦稅，疏減訟源，已核定輔導計畫，請各地區國稅局加強輔導保稅

區營業人正確簽署零稅率統一發票扣抵聯及賣方營業人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並報繳營

業稅，以避免產生誤申報零稅率或短、漏報銷售額情事。並如於 100年 6月 22日至 12

月 31日間賣給保稅區營業人供非保稅貨物使用之貨物或勞務，買方保稅區誤簽署統一

發票扣抵聯交付供應商申報適用零稅率，賣方營業人得於 101年 4月 30日前自動申請

更正並補報補繳應納營業稅款，得加計利息免處罰。 

該局特別呼籲，銷售給保稅區營業人供非保稅貨物使用之貨物或勞務，經營業稅法修

正後，不適用營業稅零稅率規定，買方保稅區營業人不得於發票上簽署，作為賣方零

稅率證明文件，以避免賣方誤申報零稅率或短漏報銷售額之情事。【＃040】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四科 職稱：稅務員 姓名：林宏泰  

聯絡電話：（07）7256600分機 73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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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區國稅局將針對未辦登記菸酒、完稅數量異常及低價販售等進行專案查緝。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已訂定 101 年度菸酒稅

專案查核計畫，將針對未辦理菸酒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申報完稅出廠數量

與原物料或容器用量異常…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意。 

   該局進一步說明，菸酒產製廠商應依菸酒管理法及菸酒稅法有關規定，取得許可

執照外，並應於開始產製前，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菸酒稅廠商登記及產品

登記；當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亦應於次月 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

政部規定之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該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

酒品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抑或以產製較高酒精度之酒品，卻

取巧以較低酒精度來辦理產品登記等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於 101年 2月 29日前自

行審視。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人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辦

理補報補繳，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的規定，免予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鄭股長 06-2298046  

   彙總編號：10101-13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1/18 



中山通訊 101-0118 

7 

 

 

五、財政部配合 HS 2012年版稅則更新 ECFA早收清單貨物稅號對照表 
 

財政部表示，大陸為配合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S）2012年版轉版，自 2012年

1月 1日起實施 HS2012年版稅則，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早收清單中大

陸承諾之稅號將有所更動，經財政部將大陸早收清單之 2012 年稅則與其 2011 年稅則

比較，計有漁產品、香蕉、油品、鋰離子電池、其他升降、搬運、裝卸機械、銅鋅合

金條、杆、非機動腳踏車輪圈及輻條、尿布、尿褲、衛生棉及衛生棉塞等 19項產品稅

號涉及更動。  

財政部進一步表示，ECFA早收清單降稅中有關我與大陸關稅減讓，係以雙方 2009

年稅則為基礎，大陸承諾降稅項目計為 539 項，其間因大陸自發性修正稅則，以及配

合 HS2012 年版轉版，目前調整稅則項數為 608 項，其項數增加之主因係 HS2012 年版

將漁產品分列更多細項，例如增訂生鮮、冷藏、冷凍之各類鱈魚、鱸魚、鯛魚等魚種

及其魚片之稅項，以致大陸原提供 4項之漁產品，調增為 41項，至我國給予大陸之早

收項目，因我方稅則尚未修正，故維持不變。  

為利出口廠商申請 ECFA產證時能正確填列大陸之稅號，財政部已製作完成上開大

陸 19項稅則之調整情形及與我國稅則之對照表，並公布於財政部關政司及關稅總局之

網站上，提供簽審機關（構）及出口廠商參考。  

 

新聞稿聯絡人：范姜群青 

聯絡電話：（02）2322-8244 

 

 

分 網： 關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關政司 

更新日期： 20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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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版權融資有譜 文創業喝采 
【經濟日報╱記者徐碧華／台北報導】 2012.01.18 03:51 am 
  
經建會已經完成動產與債權及智慧財產權擔保法修正草案，近期內將報行政院。官員

指出，完成立法後，技術、未來的智財權、未來的應收帳款等動產，可以抵押借款。  
官員說，這是融資制度的轉變，聯合國視動產擔保制度的建立為金融改革。這改變將

促成租賃公司發展，也將為新興產業注入資金。  
動產與債權及智慧財產權擔保法將取代動產擔保交易法，主管機關仍為金管會。官員

說，新法由司法院前副院長謝在全大法官主持研提，修正草案已公布在經建會網站，

目前正在徵詢各界意見中。  
在新法實施後，官員舉例，魏德聖在籌拍《賽德克．巴萊》時籌資困難，根據新法，

可以拿該片的版權、未來銷售收入作為擔保品，向銀行或租賃公司融資。個人工作室、

藝術家可以用未來的作品抵押融資。  
生技產業是燒錢的產業，除了創投之外，已較成熟的研發成果可以作為擔保品融資，

不必被迫要找新的股東投資，資金可以借來。  
官員指出，新興產業很多是沒有不動產的，無法靠不動產抵押融資，文創產業尤然。

而在國外，新興產業可以靠技術取得融資。經建會在招商的過程中，就碰到有廠商想

來台灣投資，卻苦惱無法用技術在台灣取得融資。  
台灣在動產擔保的革新已經落後了，官員說，韓國在 2010年 6月就公布了動產債權擔
保法，日本 2005年訂立動產債權讓渡特例法。美國小型企業融資的七成來自動產擔保
取得。台灣現在雖然允許動產擔保，但銀行承作的數量很少，一年商標約有 100多件，
專利則不到 100件。  
配合動產擔保，官員說，必須有配套制度，要建立公示網站和資料庫，讓人查詢該動

產擔保的抵押情況。以《賽德克．巴萊》為例，如果採融資，借錢拍片的人可以要求

《賽德克．巴萊》上映票房收入優先償債，這樣的約定登錄入資料庫。第二個給錢的

人提供融資之前，就可以從資料庫中查詢自己可以約定的權利順位。  
官員說，就像不動產設定抵押一樣，可以登錄抵押的額度和順位，動產也一樣可以。

經建會認為資料庫可以由聯徵中心來擔任。  
 
【2012/01/18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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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勤業眾信專欄／企業合併 留意 IFRS 3規定 

【經濟日報╱楊承修、黃慧芬】 2012.01.18 03:51 am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08年 1月發布 IFRS 3「企業合併」修訂版（以下稱
IFRS 3（2008）），其適用於收購日在 2009年 9月 1日以後開始的企業合併，但企業得
提前適用。  
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興櫃公司及金管會主管之金融業（不含信用合作社、信用卡公司、

保險經紀人及代理人）即將在 2013年 1月 1日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且依 IAS 1「財
務報表之表達」規定，於財務報表中應提供前期比較資訊，故自 2012年 1月 1日起的
企業合併就應評估適用 IFRS 3（2008 ）之影響。  
對於轉換至 IFRSs日以前發生之企業合併，企業於首次採用時，可選擇追溯適用 IFRS 3
（2008），或依 IFRS1選擇豁免適用，亦可依照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五號「企
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規定處理，但須注意，雖然先前的企業合併交易可豁免採
用 IFRS 3（2008），但仍需適用 IFRS 1之規定，因此收購價格分攤結果，也可能因此
有所修正。  
以下分別就依 IFRS 3（2008））規定追溯及依 IFRS 1選擇豁免對收購價格分攤報告之
影響進行分析。  
依 IFRS 3（2008）規定追溯之可能影響項目包括：  
●發行權益證券進行收購之公平價值決定。  
●非控制權益（Non-Controlling Interest）：決定係以「公允價值」或「依現時所有權工
具對被收購者可辨認淨資產之已認列金額所享有之比例」，衡量被收購者之非控制權

益。  
●收購成本費用化：企業因合併所發生之支出應於發生成本及收取服務之期間認列為費
用。  
●或有對價：收購者應以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認列或有對價，以作為交換被收購者而支付
移轉對價之一部分，該或有對價無須考慮是否「很有可能」發生。  
●分次收購：收購者原先持有之投資應視為於收購日處分並以公允價值重新取得，帳面
價值與公允價值產生之差額則認列為損益。  
●企業合併產生之遞延所得稅應依 IAS 12「所得稅」之規定認列。  
●商譽或廉價購買利益之計算。  
若企業選擇依 IFRS 3（2008）追溯重編某一項早於 2013年 1月 1日以前發生的企業合
併交易，則所有發生於該企業合併以後之所有其他企業合併皆須重新編製財務報表。  
上述項目對於收購成本、可辦認淨資產及商譽之金額都有可能產生重大改變，因此企

業應評估修正收購價格分攤報告的必要性。  
雖然先前的企業合併交易可選擇豁免採用 IFRS 3(2008)，但仍需適用 IFRS 1之規定，
將原先認列的資產及負債依照 IFRSs所規定基礎衡量，並將差異數調整至轉換日之期
初保留盈餘或其他適當科目，例如收購者依我國財會公報下之合併財務報表原列為無

形資產，但若依 IFRS規定因不符合 IAS 38『無形資產』定義，則應轉列商譽。或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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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者依我國財會公報下之合併財務報表原列為商譽，但若依 IFRS規定因符合 IAS 38
「無形資產」定義，則應自商譽轉列至無形資產中。  
我國企業於轉換至 IFRSs時，除新的併購案件要考量收購價格分攤對於財務報表的影
響外，對於以前企業合併交易應審慎考量追溯調整或選擇豁免對於財務報表的影響，

進而考量對收購價格分攤可能之修正，以做出對企業最有利的決策。  
（作者是勤業眾信財務諮詢顧問執行副總經理楊承修、經理黃慧芬）  
【2012/01/18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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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SOGO官司 太設再敗 

【經濟日報╱記者柯玥寧、徐筱嵐／台北報導】 2012.01.18 03:51 am
 
  
太平洋建設為奪回 SOGO經營權，向太流前董事長李恆隆要求返還太平洋流通股權一
案，台灣高等法院昨（17）日更一審宣布，太設再度敗訴，李恆隆無須返還股份，昨
日判決對目前 SOGO經營權未有影響；但全案仍可上訴，最快今年上半年將有最終結
論。  
太平洋建設認為當初是以借名登記方式，將六成股權信託給李恆隆，李恆隆並未真正

持有太流股權，因此提出民事訴訟要求李返還；但經過一、二審及昨日更一審判決皆

認定，李恆隆持有的股權，為太平洋百貨出資，太平洋建設章家無法證明太百的錢是

他們私人出資，以致被判敗訴。  
太平洋建設強調，將提出更有力的證明，繼續上訴，並且表示此結果不代表太設出局，

太設強調，二審判決，太平洋流通 60萬股權不屬於太設、也不是李恆隆，是 SOGO所
有。  
此判決結果將形成 SOGO擁有 100%太流股份，太流又擁有 78%的 SOGO股權，依據
公司法，兩公司互相持股比例超過 50%，將無法召開股東會，經營權由其餘的 22%股
權所有者決定，由此情況之下，太設持有太流 13%股權，將能決定 SOGO經營權方向。 
此案尚未終了，但李恆隆昨得知判決結果開心表示，「SOGO百貨經營權之爭已近十年，
勸太平洋建設與遠東集團都不要再爭，乾脆將 SOGO捐出去做公益。」  
 
【2012/01/18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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